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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表揚學士班學生在校期間，能策勵自我修養高尚品德、精進

學業、鍛練強健體魄、熱心服務等各方面有傑出表現，依「國立嘉義大學優秀畢業生選拔辦

法」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優秀畢業學生服務獎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一）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延畢或延修教程者不得列入。 

（二）操行成績平均 80分以上（畢業之學期不計）。 

（三）無小過以上之處分者。 

三、應備證件： 

（一）優秀畢業學生服務獎申請表乙份，需有推薦師長簽章。 

（二）歷年成績單乙份（需有操行成績）。 

（三）佐證資料或證明之文書等，請依照優秀畢業學生服務獎申請表上之順序裝訂。 

四、申請日期以學生事務處當學期公告時間為準，逾期不受理。 

五、審查作業： 

（一）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及各校區學務組收件後，先行初審，查核申請學生是否符合規定及

優秀畢業學生服務獎申請表。 

（二）學生事務處優秀畢業生服務獎審查會議中審議學生優秀畢業學生服務獎申請表，並給定最

終服務成績。 

（三）課外活動組承辦人合計總分並予以排序，原則上獲獎人數至多為當學年度全校畢業班級

數。 

（四）簽請校長核定，並通知各學院、學系及得獎學生。 

六、審查內容及評分標準： 

（一）學生在校期間曾擔任班級幹部、自治組織、社團幹部及校級會議學生代表、參加校內外各

項服務或具有特殊表現者，均可提出申請。 

（二）詳見優秀畢業學生服務獎申請表。最低錄取標準為 30分，總分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不

予錄取。 

七、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學生事務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嘉義大學      學年度優秀畢業學生服務獎申請表 

系     級  姓     名  學     號  

Email  聯絡電話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自行加總填於各項之「自評」及「自評總分」欄。 

審查會議中評審得依據學生整體表現及其他優良事蹟另予加分，至多加 8 分。 

評比項目 評   分   標   準 

班級幹部 

30分 

任滿一學期始計分，最高 30分。四年級下學期擔任即計分。 
自評     分 

初審     分 

擔任項目 分數 擔任次數 計  分 擔任項目 分數 擔任次數 計  分 

班代 4分   其餘幹部 2分   

自治組

織、社團

幹部及校

級會議學

生代表 

35分 

含學生會、學生議會、系學會、社團、宿舍等自治團體，任期以一學年
計，不滿一學年減半，最高 35分。 

自評     分 

 初審     分 

擔任項目 分數 擔任次數 計  分 擔任項目 分數 擔任次數 計  分 

學生會會長 18分   議會議長 15分   

學生會副會長 12分   議會副議長/召委 10分   

學生會幹部 6分   議會議員 6分   

社團社長 10分   宿舍舍長 15分   

社團副社長/幹部 6分   宿舍副舍長/樓長 
10分/8

分 
  

系學會會長 10分   畢聯會會長 10分   

系學會副會長/幹部 6分   
畢聯會副會長/幹

部 
6分   

校級會議學生代表 2分   畢聯會畢業代表 2分   

校內外服

務 

35分 

校內每服務乙次 1分；校外每服務乙次 2分(服務滿 6小時者以乙次計
算；不足 6小時者以半次計算)，超過 1天者，每增加 1天加 2分(1天以
至少 6小時計算)，至多加 6分，最高 35分；國際志工每服務 1天加 3
分；服務學習課程不列入計分。【若相關證明文件—服務證明書、感謝
狀及獎狀等無時數或天數紀載者均以乙次計算。】 

自評     分 

初審     分 

參與服務項目 次/天數 計  分 參與服務項目 次/天數 計  分 

校慶典禮志工   宿舍新生入住服務志工   

畢業典禮志工      

新生始業式導生      



 

特殊表現 

曾獲服務性質類國際性表揚者乙次 15分；全國性表揚者乙次 10分；區
域性表揚者乙次 5分，若為團體競賽僅敘獎人員給予加分，並須檢附敘
獎證明。 

自評     分 
 

初審     分 

表揚種類 分數 次數 計分 表揚種類 分數 次數 計分 表揚種類 分數 次數 計分 

國際性 15分    全國性 10分   區域性 5分   

自我評述 

(若有其他優良事蹟請於本欄中提出，列入審查會議加分之參考。) 

推薦師長 

評述簽章 

師長簽名:                                 

自評總分  

初   審   結   果 

合計總分  

 


